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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RAZER INC.
雷蛇*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37）

2019年6月28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Razer Inc.（「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4月30日的通函（「該通函」）及股東週
年大會通告（「該通告」），內容有關建議重選董事、建議授予購回股份及發行股份
之一般授權及建議授予發行2016年股權獎勵計劃項下將予授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
的相關股份之年度授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內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在本公司於2019年6月28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上，所有載列於該通告內的建議決議案均由股東以投票方式通過。投票表決
結果載列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佔總票數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董事會報告及核數
師報告。

5,075,762,327
(99.75%)

12,642,000
(0.25%)

2(a). 重選曾辰裕先生為執行董事。 5,070,896,637
(99.66%)

17,507,690
(0.34%)

2(b). 重選周國勳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5,071,187,925
(99.66%)

17,216,402
(0.34%)

2(c). 重選李鏞新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5,071,313,972
(99.66%)

17,090,355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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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佔總票數百分比）

贊成 反對

2(d). 重選廖秀蘭女士為執行董事。1 5,070,896,637
(99.66%)

17,507,690
(0.34%)

2(e). 授權董事釐定各董事的酬金。 5,046,858,685
(99.18%)

41,545,642
(0.82%)

3. 續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並授權董
事釐定其酬金。

5,074,810,685
(99.73%)

13,593,642
(0.27%)

4. 授予董事一項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於本決議案獲通
過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的本公司股份。

5,075,742,732
(99.75%)

12,661,595
(0.25%)

5. 授予董事一項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於
本決議案通過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20%的本
公司額外股份。

5,036,012,640
(98.97%)

52,391,687
(1.03%)

6. 加入本公司購回的股份總數，擴大授予董事以配發、
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的額外股份的一般授權。

5,035,993,045
(98.97%)

52,411,282
(1.03%)

7. 釐定根據本公司採納的2016年股權獎勵計劃可能授出
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受限制股份單位」）相關新股份
的最高數目（其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期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的6%）並授權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
2016年股權獎勵計劃項下授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的相
關股份。

5,069,733,818
(99.63%)

18,670,509
(0.37%)

1 先前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3月21日的公告中披露，廖女士於4,865,337股股份中擁有
權益，並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4月30日的通函中進一步披露，廖女士已經或被視為於
5,325,185股股份中擁有權益。我們謹此糾正上述公告及通函中的印刷錯誤如下：截至公告
日期，廖女士於4,465,337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包括已授出且尚未歸屬的1,512,540個受限制
股份單位涉及的1,512,540股股份中的實益權益），於通函刊發前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
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廖女士已經或被視為於4,925,185股股份及
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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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上述決議案全文載於該通告。

(b) 由於第1至7項決議案均獲大多數投票贊成，所有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c)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8,792,851,033股（包括12,148,000股已購回
但未註銷股份）。因此，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建議決議案表決的股
份總數為8,780,703,033股。

(d) 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規定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
於會上放棄投票贊成任何決議案。

(e) 概無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放棄投票。

(f) 概無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4月30日之通函中表示其有意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投
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放棄投票。

(g)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點票的監票
人。

承董事會命
Razer Inc.
主席
陳民亮

香港，2019年6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主席及執行董事陳民亮先生、執行董事曾辰
裕先生及廖秀蘭女士；非執行董事Lim Kaling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國勳先
生、李鏞新先生及Gideon Yu先生。

* 僅供識別


